
聲　明　書

本補習班班主任　　    　為專任人員且未具有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第9條

第6項及教育部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第20條規定情形，特此聲明。

項次 不得擔任補習班設立人及班主任之情形 勾選 備註

1
現役軍人、現職公務人員、現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、

代理代課教師及在學學生。

□是  □否

2

曾犯殺人、搶劫、搶奪、強盜、恐嚇取財、擄人勒贖、

詐欺、背信或侵占罪，經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逾五

年。

□是  □否

3
曾服公職，因貪污、瀆職罪經判決確定，服刑期滿尚未

逾三年。

□是  □否

4 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。 □是  □否

5 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、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 □是  □否

6
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剝削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

未結案。

□是  □否

7

有性侵害行為，或有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損害

兒童及少年權益之行為，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

行政機關查證屬實。

□是  □否



8

有非屬情節重大之性騷擾、性霸凌、損害兒童及少年權

益之行為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有

必要予以解聘或解僱，並審酌案件情節，認定一年至四

年不得聘用或僱用。

□是  □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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